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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本自願公告乃由海南美蘭國際空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作
出。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海免海口美
蘭機場免稅店有限公司（「美蘭機場免稅」）分別簽訂了《海口美蘭國際機場T1和T2

航站樓離島免稅特許經營合同》及對其的補充協議（合稱為「原特許經營協議」）。
據此，本公司同意授予美蘭機場免稅在海口美蘭國際機場（「美蘭機場」）國內T1

和T2航站樓規定特許經營單元內，經營和提供國內離島免稅品銷售服務的特許
經營權，而美蘭機場免稅同意按月度向本公司支付特許經營費。此外，於二零二
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海口美蘭國際機場有限責任公
司（「母公司」）與美蘭機場免稅分別簽訂了《海口美蘭國際機場T1和T2航站樓離島
免稅綜合服務合同》及對其的補充協議（合稱為「原綜合服務協議」）。據此，母公
司同意於美蘭機場T1和T2航站樓特定區域向美蘭機場免稅提供安全檢查、安保
等綜合服務，而美蘭機場免稅同意按月度向母公司支付綜合服務費。

美蘭機場T2航站樓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日實現通航，上述協議項下T2航站樓
離島免稅店於同日正式投入運營，距離原特許經營協議及原綜合服務協議項下
分別的特許經營期和服務期的起始日（即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間隔約23個月。
此外，承本公司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通函（「該通函」）所述，根據租賃協議
（定義見該通函），自起租日（定義見該通函）起，母公司及╱或其聯繫人應取消及╱
或終止與任何第三方訂立的關於運作及管理租賃資產（定義見該通函）的所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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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約及╱或協議，並由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根據租賃資產實際運營情況重
新與符合條件的第三方簽訂相關合約及╱或協議；或經本公司同意後，由本公司
及╱或其附屬公司自起租日起繼承上述相關合約及╱或協議項下母公司及╱或其
聯繫人的權利和義務。

因此，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本公司與美蘭機場免稅就原特許經營協議簽
訂補充協議，並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與母公司及美蘭機場免稅就原綜合服
務協議簽訂補充協議（「綜合服務補充協議」）。據此，（其中包括）原特許經營協議
項下T2航站樓的特許經營期，以及原綜合服務協議項下T2航站樓的服務期，將
由5年+5年變更為5年+23個月+5年，即在第一個 5年期限基礎上再延長23個月。
在第一個5年期限滿前6個月內，本公司與美蘭機場免稅應就T2航站樓於該23個
月期間的免稅銷售額的年度保底收入計算標準另行協商並簽訂補充協議。此外，
根據綜合服務補充協議，從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取代母公司成為原
綜合服務協議的一方，享有母公司的權利並承擔母公司承擔的義務，並按原綜
合服務協議履行。

除上述外，原特許經營協議和原綜合服務協議的其它條款並無重大變化。

承董事會命
海南美蘭國際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裁
王宏

中國，海南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 (i)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王宏先生、王貞先生、任凱
先生及邢周金先生；(ii)兩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志國先生及吳健先生；及 (iii)
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鄧天林先生、馮征先生、孟繁臣先生及葉政先生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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